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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局長 ： 
 

有關遮蓋有關遮蓋有關遮蓋有關遮蓋南丫島海難事故南丫島海難事故南丫島海難事故南丫島海難事故內部內部內部內部調查報告調查報告調查報告調查報告    
 

就南丫島海難事件，運輸及房屋局於 2014 年 5 月 16 日

致函立法會，表示可安排立法會議員閱覽運房局的調查報

告，但報告部份內容會適量被遮蓋，以符合《個人資料(私

隱)條例》。就此，本人特致函  貴局提出下列問題，以了

解有關詳情。 

(一) 撞船事故奪去 39 條人命，調查小組負責找出海事

處人員過往就「南丫四號」執行職務時的任何缺

失或不足之處，並建議應採取的紀律行動，這是

今次資料搜集的目的  局長亦早於去年 9 月公開

表示「報告不可能不公開」，議員有責任清楚了解

當中涉及誰人犯了甚麼缺失，以及建議的紀律行

動是否恰當，這是公眾利益之所在。 貴局已建

議議員在保密情況下閱覽和討論報告內容，減低

影響刑事程序的風險，為何仍需要遮蓋報告內

容，不讓議員閱覽整份報告內容? 

(二) 請詳細列出是依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哪些

條款、哪些規定，以及哪些其他所需法律要求，

以遮蓋報告內容?在給議員閱覽的報告內，如有任

何部份被遮蓋，可否加以附註，列明相關的法律

依據出處? 

(三) 當局擬遮蓋哪些類別的內容，會否遮蓋所有姓

名、公司名字、職位、調查所得的缺失行為或不

足之處、提出的意見等? 

(四) 當局曾於 2014 年 4 月 28 日，向立法會經濟事務

委員會提交文件表示:「披露調查報告時把部分資

料遮蓋實際上並不可行，因為這樣便要遮蓋調查

報告大部分的內容，…… 經遮蓋大部分資料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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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查報告會變成沒有條理及連貫性。」當局如

何確保是次經遮蓋內容的報告不會變成沒有條理

及沒有連貫性，而議員可順暢地閱覽報告內容，

並能清楚了解海難事故涉及的責任和缺失，以及

所建議的紀律行動是相稱和恰當的呢? 

 

就今次閱覽調查報告的安排， 貴局己提出議員須事前

簽署保密協議，並在一個安排嚴密的地方閉門閱覽，不可以

任何方式複印報告或其任何報分，以及只可進行閉門討論及

及不可向公眾公開內容，保密安排十分嚴謹，實不必再遮蓋

報告內容，為議員添加額外的閱讀困難，希望  局長三思，

謹此待覆。 

   順祝  

工作順利、生活愉快! 
 

 

  

 ___________________ 

立法會議員涂謹申  

2014 年 5 月 21 日 

副本抄送律政司司長、立法會議員 

 




